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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阁县红十字会

2021 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内容

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剑阁县红十字会职能简介

1.宣传和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红十字标志使用办法》；

2.开展备灾救灾工作。制定应急预案，建立应急救援队伍；储备

救灾物资，建设和管理备灾救灾设施；在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中，开

展救护和救助工作；根据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具体情况，由总会向

国内外发出呼吁，依法接受国内外组织和个人的捐赠；地方各级红十

字会在辖区内发出呼吁，依法接受国内外组织和个人的捐赠；及时向

灾区群众和受难者提供急需的人道援助，参与灾后重建。

3.开展应急救护和防病知识的宣传、普及、培训；在机关、企事

业单位、社区、农村、学校和易发生意外伤害的行业和人群中开展初

级卫生救护培训，组织群众参加意外伤害和自然灾害的现场救护；提

高应急条件下的应急救助能力和水平；

4.建设和管理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开展捐献造血干细

胞的宣传动员、组织工作；

5.开展无偿献血的宣传推动工作，与各级人民政府共同对先进单

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



6.开展社会救助及相关服务工作。对易受损人群进行救助，为困

难群众提供服务；在社区、农村中建立红十字服务站，开展服务群众、

宣传培训、募捐救助等活动；开展帮助寻找失散亲人、重建家庭联系

等其他人道服务工作；

7.依法开展和推动遗体、器官（组织）捐献工作；开展艾滋病预

防控制宣传和教育、关心爱护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患者及其他人道救

助工作；

8.开展有益于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红十字青少年活动；

9.开展红十字志愿服务活动；

10.宣传国际人道法、红十字运动基本原则，总会承担中国国际

人道法国家委员会秘书处的日常工作；

11.依法开展募捐活动；在公共场所设置红十字募捐箱并进行管

理；依照法律法规自主处分募捐款物；

12.兴办符合红十字会宗旨的社会福利事业；

13.参加国际人道救援工作；开展与国际红十字组织和各国红十

字会或红新月会及其他国际组织的交流与合作；

14.完成人民政府委托事宜。

（二）剑阁县红十字会 2021 年重点工作

1.积极开展备灾、救灾、救助工作。采取多种方式，广泛动员、

整合社会各方力量，探索“互联网+”，努力建立和拓宽资金来源渠

道，逐步提高红十字会救助实力。建立健全报灾制度，积极做好救灾、

备灾工作，协助政府做好灾害救助工作，努力发挥红十字人道救助作



用。在“5.8”世界红十字日（月），搞好宣传扩大红十字会的社会

影响力。

2.加大初级卫生救护培训。按照《剑阁县公益性初级卫生救护培

训工作方案》和市红十字脱贫攻坚“1+6+x”要求，抓好全县初级卫

生救护普及培训工作，提高人民群众在突发事故中的自救、互救意识

和能力。让更多群体掌握科学、简单、实用、方便、易学的急救知识

和技术。

3.进一步推动“三献”宣传。加大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和（器

官、组织）捐献工作宣传力度，广泛发动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进一步

发展壮大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志愿者队伍，积极推动遗体（器官、

组织）工作，力争在干细胞、遗体（器官、组织）捐献有更大突破。

4.助力乡村振兴。继续挂联帮扶的村和农户，狠抓工作薄弱环节，

创新工作举措，动员各方力量，特别是产业发展，全面助力龙源镇天

堂村和西山村实施乡村振兴工作。

5.完成县委县政府和市红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单位基本情况

（一）人员情况

剑阁县红十字会总编制 6名，其中参公编制 5名，工勤编制 1 名。

在职人员总数 5 人，其中参公人员 4人，工勤人员 1 人；退休人员 1

人。固定资产总额 193.4 万元。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情况

剑阁县红十字会属参公管理一级预算事业单位，经费由财政全额

拨款，没有下属单位。



三、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剑阁县红十字会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

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上年结转；支出包

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住房

保障支出、其他红十字事业支出。剑阁县红十字会 2021 年收支总预

算 816798.35 元,比 2020 年收支预算总数减少 140353.85 元，主要原

因是人员减少，加强内部管理。

（一）收入预算情况

剑阁县红十字会 2021 年收入预算 816798.35 元，其中：上年结

转 36856.50 元，占 5%；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779941.85 元，占 95%。

（二）支出预算情况

剑阁县红十字会 2021 年支出预算 816798.35 元，其中：基本支

出 656798.35 元，占 80%；其他红十字事业支出 160000 元，占 20%。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剑阁县红十字会 2021 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 816798.35 元,比

2020 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 140353.85 元，主要原因是人员减少，

加强内部管理。

收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779941.85 元、上年结转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 36856.50 元；支出包括：红十字事业行政运

行支出 516140.97 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5001.12 元、卫生健康

支出 27500.56 元、住房保障支出 32747 元、其他红十字事业支出

185408.70 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剑阁县红十字会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 816798.35 元，

比 2020 年预算数减少 140353.85 元，主要原因是人员减少，加强内

部管理。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红十字事业行政运行支出 516140.97 元,占 63%；社会保障和就

业支出 55001.12 元，占 7%；卫生健康支出 27500.56 元，占 3%；住

房保障支出 32747 元，占 4%；其他红十字事业支出 185408.70 元，

占 23%。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社会保障和就业（类）红十字事业（款）行政运行（项）:2021

年预算数为 516140.97 元，主要用于：红十字会正常运转的基本支出，

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等

日常公用经费。

2.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关事业

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项）:2021 年预算数 55001.12 元，主要用

于：单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3.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类）医疗保障（款）行政单位医疗

（项）:2021 年预算数为 27500.56 元，主要用于：单位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缴费支出。

4.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2021

年预算数为 32747 元，主要用于：单位按规定比例为职工缴纳的住房

公积金支出。

5.社会保障和就业（类）红十字事业（款）其他红十字事业



（项）:2021 年预算数为 160000 元，主要用于：公益性应急卫生救

护“百万培训项目”经费。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剑阁县红十字会 2021 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619941.85 元，

其中：人员经费 536104.48 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社

会保险缴费、住房公积金等支出。

公用经费 83837.37 元，主要包括：办公费、印刷费、差旅费、

工会福利费、其他交通费等支出。

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剑阁县红十字会 2021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 5000 元，

其中：公务接待费 5000 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0 元。

（一）因公出国（境）经费暂未编入年初部门预算，执行中，县

财政根据各单位上报的 2021 年因公临时出国（境）任务，按程序报

批后下达预算。 剑阁县红十字会将及时公开因公出国（境）经费预

算。

（二）公务接待费较 2020 年预算下降·0%。

2021 年公务接待费计划用于执行接待红十字事业运行公务活动

开支的交通费、住宿费、用餐费等。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与 2020 年预算 0元。

单位现有公务用车 0辆。

2021 年未安排公务用车购置费。

2021 年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0元。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剑阁县红十字会 2021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0 元，2021 年剑阁



县红十字会没有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九、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剑阁县红十字会 2021 年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的

支出。

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2021 年，剑阁县红十字会无下属局机关单位，机关运行经费财

政拨款预算为 516140.97 元，比 2019 年预算减少 89220.87 元，减少

17%。主要原因是人员减少，加强内部管理。

（二）政府采购情况

2021 年，剑阁县红十字会没有安排政府采购预算。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1年底，剑阁县红十字会所属各预算单位共有车辆0辆，。

无单位价值 200 万元以上大型设备。

（四）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绩效目标是预算编制的前提和基础，按照“费随事定”的原则，

2021 年剑阁县红十字会 160000 元的项目按要求编制了绩效目标,从

项目完成、项目效益、满意度等方面设置了绩效指标，综合反映项目

预期完成的数量、成本、时效、质量，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经济效

益、可持续影响以及服务对象满意度等情况。

十一、名词解释

（一）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县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上年结转：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仍按原规定

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三）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关事

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指部门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

位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的支出。

（四）社会保障和就业（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关事

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项）：指部门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

纳的职业年金的支出。

（五）卫生健康（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

指局机关及参公管理事业单位用于缴纳单位基本医疗保险支出。

（六）卫生健康（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事业单位医疗（项）：

指事业单位用于缴纳单位基本医疗保险支出。

（七）住房保障（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指

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由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

期住房储金。

（八）基本支出：指为保证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

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九）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

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十）“三公”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

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

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

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

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

购置税）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附件：表 1.部门收支总表

表 1-1.部门收入总表

表 1-2.部门支出总表

表 2.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表 2-1.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政府经济分类科目）

表 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表 3-1.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

表 3-2.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预算表

表 3-3.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表 4.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

表 4-1.政府性基金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表 5.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表

表 6.剑阁县 2021 年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

表 7.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